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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批判

韩东屏

 　[内容摘要]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思想这些年风头正劲，但实际并不成功。因为它在理
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立场上没有真正跳出人类中心主义；而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也经不

起仔细推敲。

 
　　[关键词]　　环境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学术界在人与自然的问题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渐成主
流，各种新论新学不断面世。这几年这股风也吹到我国，惹得不少学人大步跟进。

 
　　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
伦理思想有两个共同点：其一，都不同程度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即不再认为人是更高贵的物
种，不再从人出发思考生态环境的问题，于是都力图从公允的、没有物种偏好的立场来建构自己
的环境伦理理论。其二，都将伦理关怀的范围由人向外扩张，认为人不仅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
务，对自然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并且后一种义务并不是前一种义务的间接表现。①

 
　　然而，这样的努力能成功吗？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已被驳倒？各种先期推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伦理理论又是否可行？我对此深表怀疑。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能否自圆其说？

 
　　一种应用性理论，首先要能够自圆其说，而后才谈得上应用。由于国内目前尚无自成一体的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那就让我们来依次看看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三大非人类中心主义环
境伦理流派的理论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所谓“三大流派”，是指由辛格的动物解放论和雷根的动
物权利论构成的动物解放/权利论；由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和泰勒的尊重大自然理念表述的生
物平等主义；和由大地伦理学（莱奥波尔德）、深层生态学（内斯）、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
阐发的生态整体主义。② 
先看动物解放/权利论。该论宣称：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动物的解放是人类解放
事业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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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解放论从功利主义出发进行论证，认为快乐即善，痛苦即恶。动物也有痛苦，因此必须
把动物的苦乐也纳入“道德计算”，将给动物带来痛苦的行为看作不道德的和必须停止的行为。 
这一论证存在三个疑问：第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人非禽兽，安知禽兽之苦乐？虽然杀
戮、折磨、虐待动物等可以判断为令动物痛苦的行为，但到底什么是让动物快乐的行为就很难让
人判断，因为动物既不会说，也不会笑。还有一些人类行为对动物究竟是苦是乐也不易判断，如
将动物作宠物饲养、让动物学一些人的知识技能之类。第二，让动物不痛苦甚至快乐的行为，不
见得就是对动物有利的行为。如圈养于动物园甚或野生动物园的动物，吃喝不愁，没有生存压力
竞争，却可能导致动物种和本能的退化。第三，由于一种动物的快乐可能就是另一种动物的痛
苦，为此该理论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来处理此类冲突，即基本利益优于非基本利益；心理较复杂
动物优于心理较简单动物。但在许多时候这两个原则会形同虚设。如在虎吃鹿的情境中，虎吃鹿
鹿死，虎不吃鹿虎（会饿）死，此时谁的利益更基本？而虎与鹿的心理哪个更复杂，也无从判
断。另外，为何心理较复杂的动物就有优先权？按此原则，人或者需以其它动物为食物的动物，
是否只有先将某种心理最简单的动物吃完或吃得差不多了，才能再开始吃比这种动物心理稍复杂
一点的另一种动物？

 
　　动物权利论则从道义论出发，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基础
是“天赋价值”。天赋价值来源于有生命、感觉、意识的生命主体。因而动物也有获得尊重的权
利，它决定了人类不能把动物仅仅当作促进自己福利的工具来对待，不能折磨动物，不能将动物
应用于科研、商业、和娱乐活动，并应做一个素食主义者。

 
　　道义论的论证同样令人生疑。动物的“天赋价值”其实是人赋价值，是由人承认才有的价
值。实际上从古至今，人类从来就是用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动物的。即使人从现在改弦更张，承
认动物的天赋价值，动物也不能完全获得尊重。动物间的弱肉强食和生物链现象表明：至少在动
物之间，是无法让它们相互尊重的。而诚心尊重动物的人，是否也能获得猛兽的尊重？

 
　　再看生物平等主义。生物平等主义的道德关怀从动物扩大到了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并
用“敬畏生命”和“物种平等”的理念做主要的理论支撑。

 
　　敬畏生命理念认为，生命是神秘、神圣的，人应象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
意志，满怀同情地对待其它生命，把所有动植物都视为人的同胞，这样才是有道德的。

 
　　但是，如果人连植物、细菌、病毒都不伤害，人还能生存吗？当然，此论有补充说明：人只
有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伤害或牺牲某些生命，而且要带着责任感和良好意识作此选择。然
而在人与人之间，我们能作这样的伦理说明吗？若不能，谈何将动植物视为同胞？！因而这种前
后自相矛盾的理论，只能给人留下虚伪和伪善的感觉。

 
　　生物或物种平等理念认为，人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一个普通成员，与其它物种是完全平等



韩东屏：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批判 

的，人并非天生就比其它生物优越，每一个有机体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

 
　　生物与生物真是完全平等的吗？连人与人之间都无完全平等，遑论人与动物？正象人的个体
在天赋、潜能方面存在先天差异一样，人与动物也有先天差异。人优越于其它生物，不是人的思
想的误断，而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人有理性、文化、道德；人会发明创造、组建社会；人能
将其他生物作为认识评价利用的对象。其他生物有吗？会吗？能吗？真正平等的关系要靠相关各
方相互协商、妥协建立。动植物无法与人沟通，只能由人包办，所以也不可能与人建立真正且可
靠的平等关系。

 
　　总之，试图通过降低人的位格来处理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是不可取的，而从一个错误的前提
推出的生物平等主义伦理观也是不可靠的。

 
　　最后来看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的道德关怀范围更为扩大，从生命物扩展到无机物，
从生命个体扩展到生物共同体或整个生态系统。生态整体主义除了也用天赋权利、生物平等等作
其支撑理论外，还有个特殊支撑理论，即自然价值论。自然价值论把人类对大自然的道德义务建
立在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价值的基础之上。认为价值不是属人的，为人独有，而是自然物身上所
具有的创造性属性。这种创造性使得大自然本身的复杂性得到增加，使得生命朝着多样化和精致
化的方向进化。

 
　　不与人及人的利益联系谈价值，迟早会陷入无法自证的困境。为何大自然的复杂化进程和生
物的多样化、精致化进程就是价值的体现？依据何在？按采信率较高的天体物理理论，地球、太
阳系乃至宇宙，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从粗陋到精致的进程，未来也迟早会有再从复
杂、多样、精致到简单、单一、粗陋的进程。可是按自然价值论的价值界说，后一种进程却只能
是无价值甚或是负价值的，这又是何道理？以上提问，不从人出发，难道能说出个所以然吗？可
以断言，离开人谈价值，只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任意规定价值并完全无真伪可辨；要么越祥加
解说价值越说不清楚。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完全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吗？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什么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我看来，从理论的内涵或表现形态来
界定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取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立场，即从人出发，以
人为中心，按人的需要或利益来思考人与对象关系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并非只能建构一种
特定内涵的理论，而是能建构无限多不同内涵的理论。就以环境伦理为例，人定胜天的自然观是
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是自然管家的自然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可以是人类中
心主义的；诺顿的环境伦理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默迪的环境伦理学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
此，凡是符合这一立场的理论，不论是哲学的、伦理学的还是科学的，都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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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一种立场，一种不以人为中心也没有任何中心的立场。

 
　　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建构的各种环境伦理理论，不管其具体理论是否言之有理，确实都是由
以人为中心的立场贯彻始终的。可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能够善始善终的立场吗？由其派生的各
种环境伦理理论真的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吗？

 
　　我看没有，依据有三：首先，不说任何一种理论（包括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都
要用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的语言来加以思考和阐述，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欲施用于其
他存在物的福利、权利、解放、平等、尊重、同情等理念或价值原则，也都是从人的需要、苦
乐、喜好而由己及它，由人及物推出来的。既然如此，怎样确保这些东西不暗含人的价值取向？

 
　　其次，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提出的人与其他存在物的伦理关系准则，和其他存
在物相互之间的伦理原则，都是由人单方制定的，同时也是要由人来全权操作、实施、处理的。
这样一来，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不予承认的“人是其他存在物的道德代理人”，“是自
然的管家”的观点，就被自己违反和破坏了。

 
　　第三，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时常漏露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尾巴——人的价值偏
好。当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差不多都把道德关怀从人向人之外的扩大，看作是提
升人的道德境界的有效途径时，其言下之意不就是在说，对其它存在物的道德关怀，是对人有好
处的事吗？又如，生态整体主义的大地伦理学把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
③我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积极倡导者叶平先生把生命进化过程视作自然界固有价
值，④就象前述“自然价值论”把自然的多样性、复杂性看作价值的根据一样，其实就是从人
（类）的利益说的。否则，“完整、稳定”为何称“善”？美丽又是谁的审美？进化又是谁的价
值评价？“人对其它存在物负有直接道德义务”和“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命题，是非人类中心
主义环境伦理理论经常倚重的理论前提，可直到现在，这两个命题也没真正得到非人类中心主义
的证明。

 
　　杨通进先生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革命，主要体现在方法上：人类中心主
义用的“哲学工具是本质主义和还原论，它总是试图把复杂的现象还原为某些简单的要素，追求
事物背后的永恒不变的单一本质”。而“非人类中心论的文化背景是后现代主义，它是从非本质
主义、非还原论的角度来处理和谈论人与其它存在物的关系以及环境伦理的基本问题的”。⑤且
不说这样的区分是否有足够的根据，只想问：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对其它存在物的间接义务变为
直接义务，就不是还原论了吗？把价值从为人固有变成为物固有，就不是本质主义了吗？其实，
后现代主义既然是思维和叙述方法，就没有姓“物”和姓“人”的区别，即便非人类中心主义率
先用了，人类中心主义只要愿意，照样可以用。 
任何一种关涉价值及伦理的理论，都犹如孙悟空难以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不可能彻底跳出人类中
心主义。因为我们既然是人，就无法摆脱人的纠缠，即使是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隐喻、修词等
方法来表达，也仍是人的自语。因为我们已有理性，就不能装作不知自己的利益所在，纵然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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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的“无知之幕”也无济于事。

 

　　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是否有理？

 
　　在环境伦理问题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诘难计有四种。⑥但这四种诘难
在我看来，没有一种能对人类中心主义构成致命伤。

 
　　诘难之一：人类中心论把“道德”理解成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但这只是一种“元
伦理学预设”，它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只能永远这样来理解这一术语。

 
　　这其实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诘难，因为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者自己也承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反
对把道德关怀或道德义务投向其它存在物，只不过它是一种由人派生的间接义务。间接义务也是
义务，也可据此制定人对动物或其它自然物的行为规范。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所反对的，是要人对
物象对人一样行使道德义务。当然，人类中心主义的“元伦理学预设”也可以摒弃，不过重要的
是要把准备取而代之的“新元伦理学预设”证好，可遗憾的是，一如前述，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
令人信服的论证。 
诘难之二：人类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遵循的是同一逻辑：自利是行为的唯一动机；只选择对自己
有利的规则。然而如果以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是错误的，那为什么以人类整体形式表现
出来的利己主义就是合理的呢？

 
　　利己主义并不都是错误的。利己主义有合理的即利己又利人的利己主义和不合理的即损人以
利己的利己主义，只有后者才是错误的，而前者非但无错，还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行为方式。
尽管人也有纯粹利他的时候，但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只要利己就是错误的。是故人类中心主义用
利己主义逻辑作行为选择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须注意，利己主义作为人类的行为逻辑，不
以“是否损害了其它存在物”划分合理与不合理，因为人类要想既利己又一点不损害其它存在物
而生存发展是不可能的。 
诘难之三：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视为人类高于其它动物并应占据世界中
心地位的根据。但是，要想找出所有人都具有、而任何动物都不具有的某种特征是不可能的。象
智力、自我意识、使用工具的能力等，都是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而文化、道德之类，虽不为动
物所有，也不为同样是人的胎儿、婴儿、白痴、精神病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所有，所以算不上
人类特征。既如此，为什么对这些不比动物特殊的人可以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而对动物就不能
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使用符号的能力和道德自治的能力，胎儿、婴儿虽不具有，但将来会有；精神病和老年痴呆症的
患者以及植物人，则至少是曾经具有；至于怎样教也学不会的绝对白痴（绝大多数所谓白痴其实
是弱智，可以学会一些），也有将来治愈而具有的可能。但动物却是怎么都不可能具有。这，就
是人高于动物的地方。退一万步讲，就算人真的没有任何高贵的特质，也推不出人类不能以自己
为中心，和必须对动物负有直接道德义务的结论。还有，这一诘难的比较方法也不够正当。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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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动物也有智力、自我意识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时，显然是在用少数高等动物作代表而言。可在说
使用符号的能力和道德自治的能力不是人类的特征时，又是用最弱小和最不健全的人来作证明。
这种确认标准的前后不一，除了让人想到诡辩，别无其他。

 
　　诘难之四：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不能真正解决环境生态危机。一是因为它不能为人
们保护濒危动植物和荒野的行为提供充足的理由；二是在实践操作层面，它把自然存在物仅仅当
作对人有利的资源加以保护，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因理性有限而无法预知一个物种
的毁灭或一个特定生态系统的破坏究竟会产生哪些长远的影响；在保护资源时，因按人的需要和
资源的稀缺度为资源进行人为排序，将导致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对立。

 
　　所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想达到的环保目的和那些合理的环保主张，同样都能由人
类自身的利益推出。为何不能折磨虐待动物？因为这可能把人变得对同类也同样残忍。为何不能
将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因为人类还要尽可能长地延续下去。为何要保护环境、维系生态系统？因
为它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为何要保护和挽救濒危动植物？因为这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需要，而
生物多样性既是人类诞生的前提，也能给人以多种利用。为何要保持一些原始状态的自然？因为
它符合人科研、寻根和审美的需要。因此并非以人为中心，就不能为保护自然提供充足理由，就
不能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 
在实践操作层面，不毁灭物种和不破坏局域生态系统已是人类共识，并非为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者
独有，而人类因理性有限而无法确知一种改造自然的行为究竟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的困难，对非
人类中心主义照样存在，除非让人类停止所有改变自然的行动。至于所谓大自然与大自然的对
立，如果说真的会是由“人为排序”造成，那人也自然会有化解的办法。我认为，人类维系生态
系统的平衡，和与自然形成和谐关系的难点，不在于人类理性的有限，也不在于“让万物皆备于
我”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而在于由人与自然关系折射的人类自身利益矛盾或
价值冲突的不好处理。这些矛盾包括类个利益冲突、长短利益冲突、整局利益冲突、代际利益冲
突、族际利益冲突、价值偏好冲突等等。正是这些利益冲突或某些利益的随意扩张，引发出种种
环境生态问题。因而可以说，只要人类能明智地权衡这些利益的轻重缓急，妥善地解决这些利益
冲突，管治住那些不顾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行为，就自然会与自然形成和谐的关系。因此，跳出人
类中心主义寻求人与自然之解，实在是舍近求远，变简为繁。

 

　　最后应予承认，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出现也有不少积极意义。
1、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虽从根本上说并不成立，但却促使人类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及其不
足，并重新反思、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2、它扩展人类伦理关怀视野的做法是正确的和必要
的；3、它所提出的各种具体伦理原则和处理相互关系的优先原则富有启示意义，其中不少原则
经改造可拿来为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所用；4、它将人对自然的态度作为衡量人的道德境界
的指标，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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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杨通进：《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诘难》，载《铁道师院学报》（苏州），1999.5 
　　②此节与“三大流派”相关的内容参见：杨通进：《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道德与文
明》2000.1；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版 
　　③杨通进：《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道德与文明》2000.1； 
　　④叶平：《非人类的生态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1； 
　　⑤杨通进：《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诘难》，载《铁道师院学报》（苏州），1999.5 
　　⑥参见：杨通进：《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诘难》，载《铁道师院学报》（苏州），1999.5；
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7；李寿德等：《中国环境伦理学研
究进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6；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此文原名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是否可行？》，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
期。)

　　(作者简介：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通信地址：武汉市珞瑜路1137号华中科技大
学哲学系；邮政编码：430074。 电子邮箱：hdpy@public.wh.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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